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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沖銷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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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沖銷應符合下列要件：

同一受託買賣帳戶、

同一營業日

臺灣50、中型100及
富櫃50指數成分股
變更交易、處置股票，不得為當沖標

的

現款買進現券賣出

同種類同數量之普
通交割買賣



投資人適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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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現股當沖之投資人資格條件：

開戶滿3個月
&

最近1年買賣
成交達10筆

已開立信用交易
帳戶、專業機構
投資人不在此限

投資人簽訂
「概括授權同
意書」及「風
險預告書」

專業機構投資人
得免簽風險預告

書

證券商將適
格投資人名
單，輸入證
交所電腦系

統

*不得使用綜合交易帳戶從事當沖



現股當沖交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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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交易 盤後定價交易

9:00 13:30 14:00 14:30

9:00~13:30

買進成交、再賣出
賣出成交、再買進

9:00~13:30買進/賣出成交 14:30賣出/買進

*零股、鉅額、拍賣、標購、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不適用當沖

或



現股當沖申報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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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人不欲沖銷，應於T日
收盤前向券商聲明

● 券商應確認並留存紀錄

● 券商應於T日下午6時前，將
當沖證券及數額輸入指定系統，
未輸入視為不當沖

● T+2日10時後，不得調整



風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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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沖買進及賣出金額，應列入單日買賣額
度計算，反向沖銷得不列入計算，額度不
得循環使用

•券商依規對投資人未訂定單日買賣額度，
應另訂當日沖銷額度

額度控管

•券商得視情形向投資人預收足額或一定成
數款券得預收一定金額

•券商應於每日收盤後，就投資人當沖損益，
評估增減單日買賣額度或當沖額度每日評估額度

•投資人前月份當沖累計虧損達單日買賣額
度或當日沖銷額度1/2，應暫停其從事當沖。
券商於投資人提供財力證明後，重新評估
額度

按月評估虧損



先賣後買當沖券商風控

委託賣出
時，券商
應驗券

有庫存部
位

可賣出

無庫存部
位

券商評估是
否具足夠或
有券源

否--->

拒絕接單

是--->

可賣出

投資人委託賣出時，券商應確認具足夠數量券源

或有券源：既有券源(改類用：自辦融資券、借券；代理融

資券、借券)+擴大券源(應付當日沖銷券差：其他客戶庫存券)

T日



應付現股當沖券差

證券經紀商 他家證券經紀商

投資人A 投資人B 投資人C

出借 借入

借入

出借

券源：證券經紀商向客戶借入、他家證券經紀商向客戶借入後轉出借(發

行公司內部人及自營商不得參與)

無擔保品限制

借券期限：強制買回後還券(若T+1日強制買回成功，出借人T+2日可賣出)

證券經紀商應先分別與出借有價證券之客戶或他家證券經紀商及借入有

價證券之委託人簽訂「應付當日沖銷券差借貸契約」

證券經紀商完成出借及借入後，至應付現股當沖券差申報平台申報



先賣後買當沖流程

T日 T+1日 T+2日 T+3日

委託人
賣出

完成當沖
買回

未買回

改類：融券/借券

應付當日沖銷券差借券
(委託代號：0)

委託證金公司
代為標議借

券商總公司帳
戶(8899999)*

強制買回

未完成
TWSE及

OTC為其辦
理交割借券

還券：
標議借
先返還

標議借
不足

錯帳、違約

庫存部位可交割

NEW

*強制買回帳戶僅得現款買進不得賣出。不得使用綜合交易帳戶及申報更正帳號。
得由普通交易、盤後定價交易、零股交易及鉅額買賣強制買回。



先賣後買當沖流程

T+1日強制買回數量不足?

• 持續強制買回至全部買回為止

&

• 按原程序繼續現股借券、標議借或交割借券
至 買回為止



申報作業

T日 T+1日 T+2日 T+3日

完成當沖：
申報明細

申報改類

完成當沖借券：

「應付當日沖銷券
差申報平台」申報
借券明細以轉知集
保撥券

委託證金公司代
為標議借：

「應付當日沖銷
券差申報平台」
申報借入有價證
券明細以轉知集

保撥券

申報錯帳、違約

18:00前 18:00前

申報券差發生聯 申報強制買回處理聯
(買回後次二營業日10點前)

申報還券明細：

•強制買回後次二
營業日18:00前於
「應付當日沖銷
券差申報平台」
申報當沖借券之
還券明細
•交割借券依現行
程序還券



暫停先賣後買當沖時間

暫停原因：降低停止過戶時，尚未完成當沖借券回補，產生權益補償機率

農曆春節計算(比照信用交易)：

• 停過日訂於最後交易日後之第二個交割日，最後交易日後之第一個交割日列
入營業日計算。

• 停過日訂於春節假期或春節後第一個交易日，最後交易日後之二個交割日皆
列入營業日計算。

• 停過日訂於春節後第一個交易日後之例假日與第二個交易日，最後交易日後
之第一個交割日列入營業日計算。

停止過
戶日

最後過
戶日

除權
息日

1235 46

停止先賣後買當沖、應付當日沖銷券差借券作業

含股東常會、臨時股東會等。但停過
原因不影響股東權者，不在此限

停資
日



證券商設帳

證券商應依每一客戶分別設帳，每日逐筆登載應付當日沖
銷券差借券、標借及議借、交割需求借券、還券及權益補
償相關事項。

證券經紀商應依帳載紀錄按月編製對帳單送達客戶，但當
月無借貸紀錄且未經出借人或借券人書面請求者，不在此
限。

證券商應取得借券人及出借人簽具同意書，同意證券商將
其個人借券相關資料提供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及主
管機關所指定之機構依相關法令規定蒐集、處理或國際傳
遞及利用所需。



相關費用負擔

委託人現券賣出後未完成反向買進沖銷交易，所發

生之當日沖銷券差借券、標借或議借、交割需求借

券等各項費用、強制買回還券之價格差額及其他費

用，均應由委託人負擔

委託人應於強制買回還券之次一營業日前清償前項

發生之強制買回價格差額及費用，逾期視為違約



違約、錯帳、改類、更正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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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

•已申報當沖，若
申報違約，應直接
申報違約互抵資料，
無須先取消申報當
沖部位

錯帳及更正帳號

• T+2日10點前：應先
取消已申報之當沖
部位，再報錯帳或
更正帳號

• T+2日10點後(含申
報遲延交割)：僅得
就當沖互抵後差額
申報錯帳，不得申
報更正帳號

改類

•先取消申報當沖部
位，並於T日6點前
申報改類

•原非現款現券交易，
若於T日6點前已申
報改類為現款現券，
該部位可申報當沖



Q&A



Q&A

Q1：原已簽訂先買後賣風險預告書及概括授權同意書

之投資人，是否須重新簽訂風險預告書及概括授權同

意書，始可從事先賣後買當日沖銷交易?

A：是。須重新簽訂包含先賣後買當沖之新版風險預告書

及概括授權同意書後，始可從事先賣後買當沖交易。若投

資人未重新簽訂新版之風險預告書及概括授權同意書，券

商應控管該投資人僅能從事先買後賣當日沖銷交易，並請

投資人盡速補簽新版之風險預告書及概括授權同意書。



Q&A

Q2：開放先賣後買當沖，證券商接受投資人委託

賣出時，是否不再需要先行驗券?

A：否。券商仍應依營業細則第79條之1驗券，若投資

人無庫存部位且為適格之當沖戶時，證券商應檢視是

否具足夠券源可供出借，以於投資人未完成反向買進

沖銷交易時，出借予委託人作為交割之用。



Q&A

Q3：券商檢視是否具足夠券源可供出借，券源所指為

何? 是否投資人委託賣出時，證券商即須先行借入有價

證券，以供交割之用?

A：或有券源係以證券商向客戶借入或他家證券商向其客戶借入，

轉出借予證券商為限。證券商應先分別與出借有價證券之客戶或

他家證券商及借入有價證券之投資人簽訂應付當日沖銷券差借貸

契約。

從事先賣後買當沖之投資人，原則上均可完成反向買進沖銷，券

商接受投資人委託賣出時，無須先行向客戶借入有價證券，僅須

先行進行風險控管有價證券數量，待投資人確定無法完成反向買

進沖銷時，再向有庫存部位之投資人借入即可。



Q&A

Q4：券商是否得將所有客戶庫存部位視為或有券源?券

源是否全數可接受投資人委託賣出或須設定一定比例控

管?

A：券商應先行與有意願出借之投資人簽訂應付當日沖銷券差借

貸契約，待完成簽訂後，始可將該客戶之庫存部位納入計算。證

券商與客戶於應付當日沖銷券差借貸契約中，可自行約定僅出借

特定或全部庫存部位或出借條件等。

證券商於投資人委託賣出時，並未實際完成借券，因此證券商或

有券源，應視有庫存部位之客戶交易屬性，決定是否可全數或設

定一定比例之券源供投資人從事先賣後買之當日沖銷交易。



Q&A

Q5：證券商之或有券源，是否可向發行公司內部人或

自營商借入?

A：不可以。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

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

義持有之股票）不得透過應付當日沖銷券差借券借入及出借該發

行公司之股票。該等人員將該發行公司之股票交付信託，亦不得

出借。另證券自營商亦不得參與應付當日沖銷券差借券。



Q&A

Q6：證券商已和出借人簽訂應付當日沖銷券差借貸契

約，於實際借券時，是否須再通知出借人?

A：證券商雖已與出借人簽訂應付當日沖銷券差借貸契約，惟借

券後，出借人將有一日以上(若T+1日強制買回不成功，將繼續借

券)無法賣出有價證券，建議證券商於實際借入有價證券時，仍應

通知出借人，惟證券商可自行與出借人約定通知時間及方式。



Q&A

Q7：若證券商於T+1日未強制買回成功，是否須通知出

借人及借券人?

A：是。證券商若T+1日未完成強制買回，則無法於T+3日還券予

出借人，出借人無法於T+2日賣出股票，因此證券商應通知出借

人及借券人未完成強制買回，須續借股票至強制買回為止。



簡報完畢


